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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玲玲）10 月 19 日，

在繁华的上海南京东路上，我市老画家

黄润美先生的个人书画展“朵云飞梦”在

朵云轩开幕。当天，画展吸引了江浙沪

的大批粉丝及上海的画家前来观赏。据

悉，画展展出时间截止 10 月 25 日，这段

时间在上海的瑞安朋友可以去南京东路

“偶遇”我们瑞安人描绘的山山水水。

据悉，此次画展由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市文联主办，市文化馆、市美

术家协会承办，共展出黄润美的 60 余幅

作品，包括小品、斗方、条屏、长卷等。厅

内最大一幅画《雁荡奇观》，占据了 8 平

方米的墙壁，把雁荡奇景描绘得酣畅淋

漓，气势恢宏。画展更以诗入画，黄润美

甄选出从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到清代诗

人吟咏温州山水的佳作，根据诗歌的意

境创作。这些作品既彰显了地方色彩，

又蕴含了文化精髓，中国文化与家乡山

水相得益彰。

在瑞安画家中，黄润美是一位备受

尊敬的老前辈，他是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省中国花鸟画家协会会员。1973 年，黄

润美进入瑞安瓯塑厂做美术设计，后在

温州工艺美术研究所进修。他的瓯塑作

品《毛主席在韶山》，曾获“庆祝中华全国

总工会成立 70 周年大展”特等奖，并被

收藏在邓小平故居。在绘画上，他几十

年来一直沉浸在中国山水画的实践中，

学习名家、吸取传统中国绘画的精髓后，

独辟蹊径，善于把水、墨、色融于一体，表

达天地山川雄奇伟岸，抒发山水之间的

空灵。2013 年，他曾在中国美术学院展

览馆举办个人画展，这是中国美院历史

上首次为基层画家办展。《人民日报》《荣

宝斋》等报刊、杂志多次发表过黄润美的

作品。

当天，同样来自于瑞安的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教授、大校，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徐贤佩也出席了画展开幕。他评价黄

润美的画说：“黄润美先生画的江南水墨

画很美，是瓯派文化的代表。而他的纯

真令他的山水画没有烟火气，没有铜钱

味。羡慕这种纯真，这是现代画家很难

达到的境界。”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对外

文化交流和乡土文化人才的挖掘培养，通

过各种渠道加强对外文化交流。黄润美

个人作品展在上海举办，就是一个瑞安本

土文化艺术培育和输出的典型范例。

本报讯（通讯员 孙小洁 记者 李心

如）昨日，记者从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

口获悉，10 月 31 日 0 时至 11 月 2 日 24

时，温州全市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将暂停办

理户口登记事项。

据了解，根据公安部、省公安厅统一

部署安排，这 3 天要进行人口年报统计工

作，因此暂停办理户口登记事项。包括出

生、死亡、迁入、迁出、住址变动以及变更

更正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等户口登记

和变更更正业务，居民身份证申领事项可

照常办理。

窗口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办

理户口登记事项时间。

本报讯（通讯员 郑悦慧 张忠益 记者

李心如）明知朋友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

驾驶，虽然自己酒后未开车，也涉嫌构成

危险驾驶罪。近日，市法院对“4.13”醉驾

案件作出正式判决，判决醉驾的驾驶人李

某某造成亡人事故后果犯交通肇事罪，车

主巢某某犯危险驾驶罪。这是我市首起

危险驾驶的共同犯罪的案件。

今年4月12日至13日凌晨，李某某、

巢某某等人先后在饭店、KTV、酒吧一同

饮酒。4月13日凌晨，巢某某明知朋友李

某某已饮酒，仍将自己小型轿车交给对方

驾驶。随后，李某某驾驶该轿车载着巢某

某等人从安阳街道安阳路上一家酒吧驶

往玉海街道东门方向。1时55分许，车辆

严重超速经过万松东路与拱瑞山路路口

地段时，不慎碰撞前方同向通过路口的货

运三轮车（安装动力装置驱动的人力货运

三轮车），造成三轮车驾驶人季某经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

当日2时37分，民警在事故现场附近

的一家宾馆找到肇事者一行人，几人身上

带有明显的酒气。经抽取血样检测，其中

肇 事 者 李 某 某 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为

1.78mg/ml，属明显的醉驾行为。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某某醉驾机动

车在道路上严重超速，因而发生重大事

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且肇

事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车

主巢某某明知李某某已饮酒，仍将自己的

轿车提供给李某某驾驶，危害公共安全，

构成危险驾驶罪。最终，市法院一审判处

李某某有期徒刑 4 年；判处巢某某拘役 1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根据刑法的规定，在明知他人犯罪的

情况下提供工具或者是提供帮助就构成

了“共同犯罪”，而实施“共同犯罪”的人要

各自为整个犯罪后果来承担责任。在这

个案件当中，巢某某在明知对方大量饮酒

的情况下，仍同意将自己的车交给对方驾

驶，为其犯罪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这显然

已经构成“共同犯罪”。

据了解，这是我市法院审判的首例以

危险驾驶罪共同犯罪追究同车人刑事责

任的案件。

浙江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肖成飞提

醒，危险驾驶的共同犯罪可以分为以下几

种情况：一是在饮酒过程中，行为人明知驾
驶员必须驾车出行，仍极力劝酒或胁迫、刺
激其饮酒，且饮酒后不给其找代驾的行为；
二是行为人明知驾驶员饮酒，教唆、胁迫或
命令驾驶员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三是车
辆所有人明知借车人已经醉酒且要求驾驶
机动车时，仍将车辆出借给借用人的行为。

瑞安首例！

司机醉驾出事故 副驾车主成共犯
司机判 4 年 车主判拘役

明明自己没开车，却被判了“醉驾共

犯”，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个别读者可能

要为车主叫“冤”，但这次我市首例危险

驾驶的共同犯罪的案件，给我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法制课。

像车主巢某某这样明知对方醉酒还

让其驾驶自己的车辆，应属极少的个例，

但在平时生活中，类似这样的行为、涉嫌

“共同犯罪”的事儿还真有不少。有些人

明知对方开车，还极力劝酒、刺激其饮

酒；有的一起饮酒后也不劝阻、不帮他找

代驾，就随意让其开车走了⋯⋯相信看

完这个案件会一身冷汗，会暗称“侥幸”：

幸亏没出事儿。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是深

入人心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确实做到

严格要求自己，但一些人在酒桌上对一

起喝酒的人却较“宽容”，甚至认为是否

酒驾是别人的事儿，与自己无关。可

见，很多人在这方面属于“法盲”，不知

共同犯罪这一回事，也不清楚在什么情

况下，自己就会成“共犯”，会被连带追

究刑事责任。

劝阻醉驾者放弃危险驾驶，对我们

而言既是道德义务有时也是法律责

任。因为，这不仅是关心别人，也是保

护自己。

“浙南山水”走进上海大都会
黄润美个人书画展在沪展出

本月底起暂停户口登记事项3天

劝别人勿酒驾也是保护自己
■金行哲

宁可失钱，不可失信。在现实社会

中，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失

信违法、违规行为时有耳闻，经营者信用

状况与放心消费、安全消费、快乐消费的

标准背道而驰；企业拖欠工人工资，贷款

不还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等，也屡见媒

体曝光。失信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公信

力，影响了社会消费潜力，而且有可能影

响社会的稳定。打造信用体系是社会发

展的金钥匙。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温州历史

上的三把大火，大家都记忆犹新。第一把

火是耻辱之火，1987 年，温州的假冒伪劣

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销毁，烧醒了温州人

的诚信意识。第二把火是雪耻之火，1999

年，同样在杭州武林广场，奥康集团烧的

是冒充温州牌子的外地皮鞋。2001 年温

州第一次提出，要大力推进质量温州向信

用温州转变，“信用温州”首次出现在媒体

上。第三把火是诚信之火，2007 年，温州

企业家在杭州武林广场诚信宝鼎中共同

点燃“诚信之火”。现代社会对诚信的要

求越来越高，诚信就是一座城市的生命。

这几年，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

不断进步，用机制约束商业失信，以信

用激发消费潜能。日前，康奈集团的两

代企业家在央视英语频道《温州系列》

节目中讲述了“让中国的民族品牌走向

世界”的故事。现在，康奈集团在法国、

英国、意大利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开设

了 200 多家皮鞋专卖店，产品出口 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平均出口单价达 25 美

元/双，最高出厂单价达 65 美元/双。这

就 是 诚 信 营 造 消 费 氛 围 ，质 量 赢 得 市

场，使越来越多的人肯消费、敢消费。

笔者认为，作为国内企业，应该反

思失信带来的严重后果。对消费者而

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些假

冒伪劣产品影响了国民购买国内产品

信 心 ，有 些 人 甚 至 对 国 内 产 品 望 而 却

步。国内不管国企还是民企，不仅要保

证产品的质量，而且让国人加深对国货

的认知度，这样就不会出现国人漂洋过

海去买自己国家产品的笑话了。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过

程，其推进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循序

渐进。“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

路畅通。”要营造信用有价、失信可耻的

良好社会氛围。

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是信用体系

建设的一体两面。目前，我国对失信惩

戒的规定比较完善，许多领域、许多行

业都已经施行“黑名单”机制，限制行业

准入的行政性惩戒，限制坐飞机动车、

住宿高档宾馆等高消费的市场性惩戒，

还有行业性惩戒、社会性惩戒等。对严

重失信者，造成严重后果者，要强拳出

击，严厉打击，并追究民事责任和法律

责任。有关企业、社会服务机构要开发

基于个人信用服务产品，打造以质量取

胜 的 中 国 制 造 ，遵 循 取 信 为 民 为 政 之

道，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守信者得到

更多实惠和便利。

炒鞋有风险，入局需谨慎。日前，中国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下发了以《警惕“炒鞋”热
潮 防范金融风险》为主题的一份金融简报，
其 中 明 确 指 出 ，国 内 球 鞋 转 卖 出 现“炒 鞋
热”，“炒鞋”平台实为击鼓传花式资本游戏，
提醒各机构高度关注，采取有效措施及时防
范此类风险。 （陶小莫 画）

RUI BAO

画里有话

信用是社会发展的金钥匙
■陈桂芬

危险的
“博傻”游戏

好的事情就是要坚持下去。如本

报持续刊登的“不文明曝光台”，至今已

曝光 27 期，最近一期是 10 月 21 日 2 版，

曝光主题是“影响交通的不文明行为”，

图文显示 10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万松西

路、罗阳大道等路段，部分摩托车、电动

车驾乘人员不戴安全头盔、违规安装雨

棚并载人、行驶途中使用手机等交通违

法行为，并曝光了这些车辆的车牌号。

记得，本报 7 月 8 日 2 版报道，五六月

份我市交警共查处二轮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骑行人不戴头盔、安装雨棚、闯红灯、逆

行、占道行驶等五类交通违法行为 5 万余

起，查扣车辆495辆，拘留59人，如果加上

没有被查处的交通违法行为，那就更多。

为此，本报 8 月 21 日 5 版上的通栏标题高

调诘问：“骑电动车遵守规矩有那么难

吗？”对此，笔者也先后在本报发过几篇拙

评，如《要让交通违法恶习者长长“记性”》

（7 月 12 日 3 版）《骑电动车守规矩先从戴

头盔做起》（8 月 27 日 3 版）等。然而，交

通违法恶习仍如顽症般复发。

看来，既是“顽症”，是否说明“用

药”还不够猛，即如人们常说的“违法成

本太低”？

在笔者的城区不时看到，上下班高

峰时，一些主要路口在查电动车不戴头

盔等交通违法行为，被现场截获的交通

违法人，拿出身份证或报出身份证号码，

输入交警的“手掌机”，或被罚款或口头

警告，处理完毕予以放行了。这不免让

人疑惑：就这样一罚了事“放行”了，他

（她）不还是没戴头盔在继续违法骑行

吗？这样的处罚究竟能起到多少作用？

长此以往，久而久之，便助长一种“认

知”：被查到，算自己倒霉罚出几个小钱；

没被查到，窃喜自己运气好，侥幸心理由

此倍增。

执法虽然要讲人性化，但前提法律

应该是刚性的。像上述不戴头盔的交

通违法人被现场处罚后，仍然可以继续

不戴头盔骑行上路，岂不是等同没有处

罚一样，他们能长“记性”吗？尤其是对

于那些累教不改的交通法规“失忆”者，

很有必要让其明白法律是刚性的，不是

吃素的，没戴头盔、“忘记戴了”，就应把

车暂扣，去把头盔拿来戴上再骑行，这

远比罚款能长“记性”。就像“开车不喝

酒，喝酒不开车”，是必须的、强制性的，

否则酒后驾车就要被依法处理，罚款、

扣分、拘留甚至醉驾入刑，没有讨价还

价的余地，绝不给侥幸者可乘之机。

试想，全市超 38 万辆电动车中如果

有近一半电动车上路，其中 10%的车主

心存侥幸，就意味着每天有 1 万多个移

动的安全隐患。因此，对电动车交通违

法必须严查，骑电动车必须严守规矩。

在此要再次点赞坚守阵地、久久为功的

“曝光台”，对交通违法电动车予以现场

实景全牌号曝光，以便交警部门依法处

理，也督促这些车主及时主动去交警部

门接受处理，多长点“记性”，同时让全

民交通安全意识强起来，像开车乘车系

安全带习惯一样，骑电动车也要养成戴

安全头盔的文明守法习惯。

“创文明交通，治秩序乱象”。好在

我市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百日攻坚行动

仍在继续，“定点检查+流动巡查”的电

动车专项整治行动也在持续、常态开

展。严格执法、从重处罚、多管齐下，必

将推进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上水平、

上台阶，安全守法交通也必将成为瑞城

又一道流动文明风景。

再赞坚守阵地的
“曝光台”

■王国荣

画展现场画展现场

黄润美在自己的作品集上签名黄润美在自己的作品集上签名

对消费者而言，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一些假冒伪劣产品

影响了国民购买国内产品信心，有

些人甚至对国内产品望而却步

试想，全市超 38 万辆电动车

中,如果有近一半电动车上路，其

中 10%的车主心存侥幸，就意味

着每天有 1 万多个移动的安全隐

患。因此，对电动车交通违法必须

严查，骑电动车必须严守规矩


